盈江县县级各部门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2022年）
	序
号
	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行使
层级
	证明材料
	出具部门
	业务指导
（实施）部门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取消后处
理方式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1
	核发居住证
	
	居住证申领（就读
	行政确认
	县
	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
	自行提供、就读学校
	县公安局
	《居住证暂行条例》第九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2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保障金给付
	
	
	行政给付
	县、乡
	家庭经济状况证明，包括收入状况，财产状况，因残疾、患重病、接受教育增加的刚性支出和必要的就业成本情况
	村（居）委会
	县民政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3
	公租房承租资格及租赁补贴资格确认
	公租房承租资格确认
	
	行政确认
	县
	家庭困难证明
	村委会、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

	将申请人推送至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按规定核查是否为低收入家庭，同时推送至不动产登记单位核查住房情况，不再由群众出具相关证明。

	4
	公租房承租资格及租赁补贴资格确认
	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
	
	行政确认
	县
	家庭困难证明
	村委会、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第二十一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16〕281号）二、明确租赁补贴具体政策 
	将申请人推送至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按规定核查是否为低收入家庭，同时推送至不动产登记单位核查住房情况，不再由群众出具相关证明。

	5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审批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审批
	
	行政许可
	省、州、县
	资金证明
	金融部门
	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6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审批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审批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审批
	行政许可
	县
	资金证明
	金融部门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7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行政许可
	省、州、县
	资金证明
	金融部门
	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
	《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三条、《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第17项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8
	农作物种子（含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省、州、县
	种子检验室、加工厂房、仓库和其他设施的自有产权或自有资产的证明
	自行提供
	县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
	实行告知承诺制


	9
	农作物种子（含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母种、原种）
	
	行政许可
	省、县
	菌种生产经营产权证明、仪器设备和设施清单及产权证明
	自行提供
	县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10
	对公民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批
	
	
	行政给付
	省、州、县
	经济困难证明
	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
	县司法局
	《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11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通知辩护、通知代理类）
	
	公共服务
	省、州、县
	经济困难证明
	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
	县司法局
	《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一条，《司法部关于印发〈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司发通〔2019〕97号），《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12
	法律援助
	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公共服务
	省、州、县
	经济困难证明
	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
	县司法局
	《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司法部关于印发〈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司发通〔2019〕97号，《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十三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13
	医师执业注册（含外籍医师、港澳台医师短期执业许可）
	医师执业注册
	医师执业注册（首次注册）
	行政许可
	省、州、县
	近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实行告知承诺制


	14
	医师执业注册（含外籍医师、港澳台医师短期执业许可）
	医师执业注册
	医师执业重新注册
	行政许可
	省、州、县
	1.近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2.6个月以上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1.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2.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托的机构或组织

	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实行告知承诺制


	15
	医师执业注册（含外籍医师、港澳台医师短期执业许可）
	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执业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执业
许可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地短期执业
	行政许可
	州、县
	近6个月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
	实行告知承诺制


	16
	医师执业注册（含外籍医师、港澳台医师短期执业许可）
	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执业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执业
许可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
	行政许可
	州、县
	近3个月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第六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17
	医师执业注册（含外籍医师、港澳台医师短期执业许可）
	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执业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执业
许可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执业
	行政许可
	州、县
	近6个月内外国医师的健康证明

	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十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18
	医师执业注册（含外籍医师、港澳台医师短期执业许可）
	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执业许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执业
许可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
	行政许可
	州、县
	近3个月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第六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19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首次注册）
	行政许可
	省、州、县
	近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护士条例》第七条《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20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首次注册）
	行政许可
	省、州、县
	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明
	就读学校、实习的医疗卫生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护士条例》第七条《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21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延续注册）
	行政许可
	省、州、县
	近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明
	具备健康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护士条例》第七条《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22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新办）
	
	行政许可
	州、县
	1.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2.公共场所卫生检查或评价报告
3.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具备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云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23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延续）
	
	行政许可
	州、县
	1.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2.公共场所卫生检查或评价报告
3.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具备资质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县卫生健康局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云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24
	公共招聘服务
	招聘信息发布
	
	公共服务
	州、县
	用人单位招聘介绍信或授权招聘委托书
	用人单位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七条 
	不再索要

	25
	就业失业登记
	失业登记
	
	公共服务
	州、县、乡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用人单位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五条
	通过网络核验

	



26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
	职称申报评审及证书管理
	
	公共服务
	州、县
	

学历认证报告
	


教育部门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0号）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人事部关于印发〈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试行办法〉的通知》（人职发〔1994〕14号）第十四条
	



不再索要

	27
	工伤保险服务
	辅助器具配置（更换）费用申报
	
	公共服务
	州、县
	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确认结论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十二条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内部核查

	28
	工伤保险服务
	工伤保险待遇变更
	
	公共服务
	州、县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二条
	内部核查

	29
	工伤保险服务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
	
	公共服务
	州、县
	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确认结论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十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六十一条
	内部核查

	30
	工伤保险服务
	伤残待遇申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
	
	公共服务
	州、县
	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内部核查

	31
	工伤保险服务
	异地居住就医申请确认
	
	公共服务
	州、县
	异地居住的证明材料
	居住地村、街道社区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四十二条
	不再索要

	





32
	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补贴申领
	
	公共服务
	州、县
	脱贫劳动力证明
	乡村振兴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十五条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164号）第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46号）
	部门对接、查询

	33
	职业培训
	生活费补贴申领
	
	公共服务
	州、县
	脱贫劳动力证明
	乡村振兴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164号）第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46号）
	部门对接、查询

	34
	职业培训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申领
	
	公共服务
	州、县
	脱贫劳动力证明
	乡村振兴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十五条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18〕2号）第四条、第二十条
	部门对接、查询

	






35
	失业保险服务
	稳岗返还（稳岗补贴）申领
	
	公共服务
	县
	缴纳失业保险证明、资金用途证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23号）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系统查询

	


36
	失业保险服务
	失业保险金申领
	
	公共服务
	县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用人单位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
《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系统查询

	




37
	养老保险服务
	遗属待遇申领
	城乡居民丧葬补助金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县
	参保人员死亡证明
	医疗机构、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四十条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实行告知承诺制

	





38
	养老保险服务
	遗属待遇申领
	企业退休人员丧葬补助金、抚恤费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医疗机构、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号）第四十条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实行告知承诺制

	





39
	养老保险服务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医疗机构、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第三条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云人社办〔2017〕56号）第二十九条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实行告知承诺制

	



40
	养老保险服务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在职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材料
	医疗机构、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第三条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云人社办〔2017〕56号）第二十九条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实行告知承诺制

	41
	养老保险服务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企业退休人员死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医疗机构、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第三条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云人社办〔2017〕56号）第二十九条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实行告知承诺制

	




42
	养老保险服务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企业在职参保人员死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在职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材料
	医疗机构、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第三条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云人社办〔2017〕56号）第二十九条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放政务服务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德人社发〔2020〕152号）
	实行告知承诺制

	43
	养老保险服务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公共服务
	县、乡、村
	参保人员死亡证明
	医疗机构、村（居）委会、公安机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44
	工伤保险服务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预支50%确认）、丧葬补助金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待遇领取人关系证明
	村（居）委会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45
	工伤保险服务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
	村（居）委会、就读学校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46
	工伤保险服务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公共服务
	省、州、县
	供养亲属关系证明
	村（居）委会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47
	对就业困难人员（含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施就业援助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公共服务
	州、县、乡
	城镇零就业家庭证明
	村（居）委会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五十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就业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0〕29号）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就业创业证管理办法的通知》（云人社发〔2015〕61号）附件1《云南省〈就业创业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通过网上数据核查实现，不需要申请提供。

	
48
	伤残等级评定
	
	
	行政确认
	省、州、县
	居民户口簿
	自行提供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二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49
	伤残等级评定
	
	
	行政确认
	省、州、县
	退役军人证或人民警察证
	自行提供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二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0
	伤残抚恤关系接收、转移办理
	
	
	行政确认
	省、州、县
	居民户口簿
	自行提供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二是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1
	伤残抚恤关系接收、转移办理
	
	
	行政确认
	省、州、县
	残疾军人证
	自行提供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二是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2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
	公司、分公司登记（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省、州、县
	住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3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
	公司、分公司登记（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省、州、县
	变更后住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4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
	非公司企业及分支机构登记（开业登记）
	行政许可
	省、州、县
	住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5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
	非公司企业及分支机构登记（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省、州、县
	变更后住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6
	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登记（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县
	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7
	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登记（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县
	变更后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8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分支机构登记（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县
	住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59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分支机构登记（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县
	变更后住所使用证明
	自行提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60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内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登记
	行政许可
	州、县
	企业债权银行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证明文件
	金融部门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3〕96号）
	不再索要

	61
	职工生育及计划生育待遇报销
	
	男职工配偶未就业生育待遇申报支付
	公共服务
	省、州、县
	配偶未就业证明
	村（居）委会
	县医疗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四条《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1〕121号）第二十五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62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异地就医
	公共服务
	省、州、县
	异地安置认定材料（常住人口登记卡）
	公安机关
	县医疗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九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20号）附件《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规程（试行）》第八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63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异地就医
	公共服务
	省、州、县
	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工作单位派出证明）
	工作单位
	县医疗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九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20号）附件《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规程（试行）》第八条
	实行告知承诺制

	64
	基本医疗保险协议定点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服务协议管理
	基本医疗保险协议定点药品经营单位业务开通申请
	
	公共服务
	省、州、县
	药品经营许可证
	自行提供
	县医疗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第八条《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的实施意见》（云人社发〔2016〕39号）《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签订2020年德宏州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的通知》（德医保发〔2020〕36号）
	实行告知承诺制

	65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粮食企业收购资格新申办
	行政许可
	州、县
	仓储设施设备、质量检验仪器、计量器具等证明材料
	自行提供
	县粮食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已改为备案，不需要提供相关证明。

	66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粮食企业收购资格延续
	行政许可
	州、县
	仓储设施设备、质量检验仪器、计量器具等证明材料
	自行提供
	县粮食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已改为备案，不需要提供相关证明。


 

